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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統計櫥窗 

日期： 96 年 3 月 14 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                   聯 絡 人： 張義德先生 

聯絡電話：(02) 85902898 
 

 

為保障失業者在失業期間的生活，勞委會自 88年起依照勞保條例開辦失業給付。為更

近一步建構完整就業安全體系，及規劃失業保險業務由勞保體制脫離，單獨立法辦理，並與

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體系結合，於 92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就業保險法」，以提昇勞工就業

技能，促進就業，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95年底就業保險投保單

位 427,648家，較 92年底增加 12.80%，被保險人 5,447,373人，亦增加 8.41%。與上(94)

年底比較，分別增加 2.15%及 1.45%。就業保險給付分為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等四項。 

1. 初次認定核付人數僅占 2成 3：依規定失業給付每月發給，繼續請領失業給失業者，

每個月應接受失業再認定。 95年失業核付 276,811件中，初次認定核付人數計 63,494 人，

占 22.94%；再次認定核付 213,317人次，占 77.06%。  

2. 初次認定核付率達 9成 7：95年失業給付受理件數 65,319人，核付 63,494人，核

付率高達 97.21%。 

3. 推動各項措施，初次認定核付人數增加：由於宣導得宜、法令放寬及申請時間點具

彈性等措施推行，95年初次認定核付人數 63,494人，較上年增加 10.45%。 

4. 壯年人領取初次認定核付最多：年齡上以壯年(25~44歲)之初次認定核付人數

43,514人最多，占達 68.53%，中高年(45~60歲)有 16,152人占 25.44%，青少年(15~24歲)

為 3,828人占 6.03%。  

5. 女性之初次認定核付高於男性：男性領取初次認定核付人數 26,392人，占 41.57%；

女性 37,102件占 58.43%，高於男性，約每 5位初次認定核付中者有 3位女性。 

6. 失業前從事製造業者之初次認定核付最高：在失業前從事行業方面，以從事製造業

者之初次認定核付最高為 25,504人占 40.17%，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16,176人占 25.48%，

其餘各行業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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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4年(底)  95年(底)  95年較 94年

增減％ 

投保單位數 (家)  418,635 427,648 2.15 

被保險人數 (人)  5,369,278 5,447,373 1.45 

失業給付件數(件)  250,600 276,811 10.46 

 

  

初次認定核付 57,487 63,494 10.45 

再次認定核付 193,113 213,317 10.46 

初
次
認
定
核
付(

人) 

合 計 100.00  57,487 100.00  63,494 10.45 

年 

齡 

別 

15~24歲(青少年) 5.41  3,108 6.03  3,828 23.17 

25~44歲(壯年) 66.48  38,218 68.53  43,514 13.86 

45~60歲(中高年) 28.11  16,161 25.44  16,152 -0.06 

性 

別 

男性 40.28  23,158 41.57  26,392 12.22 

女性 59.09  33,969 58.43  37,102 9.22 

失

業

前

從

事 

行 

業 

別 

 

 農、林、漁、牧業 0.35  201 0.50  319 58.7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3  16 0.04  23 43.75 

 製造業 48.92  28,124 40.17  25,504 -9.32 

 水電燃氣業 0.05  30 0.03  21 -30 

 營造業 3.59  2,065 3.13  1,986 -3.83 

 批發及零售業 21.38  12,291 25.48  16,176 31.61 

 住宿及餐飲業 1.84  1,055 1.78  1,130 7.11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2.51  1,442 2.49  1,584 9.85 

 金融及保險業 3.09  1,775 4.06  2,578 45.24 

 不動產及租賃業 0.91  522 0.90  569 9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95  3,421 8.25  5,239 53.14 

 教育服務業 2.20  1,263 2.49  1,578 24.94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88  1,080 1.90  1,207 11.76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3.01  1,730 3.24  2,056 18.84 

 其他服務業 3.08  1,769 3.81  2,418 36.69 

 公共行政業 1.22 703 1.74 1,106 57.33 


